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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簡報香港房屋協會 (房協 )就「長者安
居樂住屋計劃」初步建議的入住資格、租住權費以及其他細節。

該計劃以自負盈虧及用者自付原則運作。在考慮過各界的意見

後，房協會修訂建議，然後交予房協的執行委員會及政府審批。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政府在 1997 年的施政報告內提出，邀請房協試辦「長
者安居樂住屋計劃」，提供多㆒個住屋的選擇。這項計劃目的為有

良好健康而可以自我照顧、又有足夠經濟能力獨立生活的長者，

提供專為其設計，並附有綜合護理及支援服務的居所。

3 .  這類長者若希望覓得設有護理及支援服務的居所，以應

付身體變得衰弱時的需要，現有的選擇有限。鑑於他們有經濟能

力，他們未必願意入住受資助的護理安老院或老㆟院等院舍式居

所。然而，長遠而言他們卻未能負擔質素較佳的私㆟安老院的費

用 (㆒個院舍式的宿位的收費可達每月 20,000 元至 30 ,000 元不
等，不包括醫療費用在內 )。「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正是㆒項專
為長者而設的房屋計劃，透過提供在樓宇內附設醫療及護理服務

的住宅單位，讓長者能夠在自己的家㆗安渡健康的晚年。

樓宇的特式樓宇的特式樓宇的特式樓宇的特式

4 .  除了獨立的住宅單位外，這項計劃的樓宇內亦會提供康

樂設施。建築材料、室內設計以及裝修都著重長者的需要而選用。

例如，廚房、浴室及公共走廊等特別設計，方便輪椅的活動；而

住宅單位內均裝置了防滑㆞板、平安鐘、消防花灑、扶手、暖燈

以及安全電磁爐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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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計劃試驗計劃試驗計劃試驗計劃

5 .  政府已經以象徵式㆞價，批出兩幅分別位於牛頭角及將

軍澳的土㆞予房協，以便興建㆒共 567 個單位。在這項試驗計劃
㆘，房協是發展商，而聖公會教區福利協會及基督教靈實協會則

分別負責該兩幢樓宇的大廈管理，以及為租戶提供 生 /護理醫療
與支授服務。這項計劃是以自負盈虧的方式運作，而房協以及兩

個服務機構，在扣除行政開支後，須把盈餘再行投入計劃㆗。

建議細節建議細節建議細節建議細節

6 .  房協已制定申請資格、租住權費以及計劃的其他細節，

詳情載於附件。有關建議的重點在以㆘各段扼要說明。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年齡

7 .  只有 60 歲或以㆖的長者才可申請成為租戶。

資產限額

8 .  資產限額是根據租戶支付本身生活開支的能力、維持合

理生活水平的需要、長者平均壽命以及在護理醫療服務方面的特

別需要而釐定。

9 .  視乎申請㆟的年齡，單身㆟士的資產限額為 1 ,000,000  
元到 2,500,000  元；㆓㆟組合則為 1 ,500,000 元到 3 ,750,000 元。這
些限額是根據每月 6,000 元到 10,000 元生活費的假設計算出來
的。

10 .  為使計劃更具彈性，只要得到每月入息不少於 25,000 
元的擔保㆟的支持，未符合資產㆘限的長者亦可申請。

居住狀況

11 .  ㆒般而言，公屋居民及資助房屋計劃的業主均可申請，

但他們必須放棄其公屋戶藉或業權。因「長者」身分而獲得資助

房屋福利者 (例如因長者身分以優先資格入住租住公屋單位或獲
得其他資助房屋計劃 )，則不合資格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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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住權費及餘款租住權費及餘款租住權費及餘款租住權費及餘款

12 .  計劃㆗的單位是以「終生租住」模式租予租戶。有關的

租住權費是根據申請長者的負擔能力，以及計劃本身的可行性而

制定。租住權費按申請長者的年齡分作㆕個水平，視乎計劃的樓

宇㆞點及單位的大小。㆒般平均由 290,000 元至 590,000 元不等。

13 .  租住權費的金額約為租住相若公屋單位 20 年的租金、
或 7 年的市值租金或居者有其屋單位百分之七十五的價格。

14 .  在終止租約或辭世時，租戶 (或其承繼㆟ )可獲退回㆒筆
租住權費，相當於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七十的餘款及利息。實際款

額按入住年期遞減。這項安排為租戶提供㆒種保障，以便他們遇

㆖經濟困難或其他問題時，退出計劃。

其他費用其他費用其他費用其他費用

月費

15 .  租戶每月需繳付約 1,100 元 (開放式單位的單身長者 )至
1,900 元 (㆒房單位的㆓㆟組合 )，作管理費及基本護理服務費用
（不包括差餉）。租戶亦可按個㆟需要及選擇，自費選用經營者所

提供的 生 /護理醫療服務。

16 .  這個項計劃的單位正在興建，預計於 2002 年底竣工。
計劃的㆞契訂明，有關的租戶入住資格及租住權費須在計劃推出

前由政府審批。房協會在制定各項細節後，把建議提交予政府審

批。房協預計在本年 10 月接受入住申請。

17 .  請委員就第 7至 15段記載的房協的建議資格、租住權費
以及其他細節提出意見。

政府總部

房屋局

2001 年 7 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

建議的入住資格建議的入住資格建議的入住資格建議的入住資格、租住權費及其他細節、租住權費及其他細節、租住權費及其他細節、租住權費及其他細節

㆙㆙㆙㆙ .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1 .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 所有申請㆟均須為 6 0 歲或以㆖㆟士

2 .  居留權居留權居留權居留權  :
單身㆟士單身㆟士單身㆟士單身㆟士 ㆓㆟組合㆓㆟組合㆓㆟組合㆓㆟組合

須為香港居民
夫婦

其㆗㆒方須為香港

居民

非夫婦

雙方均須為香港

居民

3 .  資產限額資產限額資產限額資產限額  :

3 . 1  有資產的申請㆟
單身㆟士單身㆟士單身㆟士單身㆟士 ㆓㆟組合㆓㆟組合㆓㆟組合㆓㆟組合

(單身㆟士限額的 1 . 5 倍 )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6 0 -6 9 $ 1 ,5 00 ,0 00  -  $ 2 , 50 0 , 00 0 $ 2 ,2 50 ,0 00  -  $ 3 , 75 0 , 00 0

7 0 或以㆖註 $ 1 ,0 00 ,0 00  -  $ 2 , 50 0 , 00 0 $ 1 ,5 00 ,0 00  -  $ 3 , 75 0 , 00 0

註   這個限額適用於混合年齡的㆓㆟組合，即㆒方為 6 0- 6 9 歲，另㆒方為  7 0
歲或以㆖。

3 . 2  未符合資產㆘限的申請㆟

申請㆟如未符合資產限額的㆘限，可由第㆔者作保證㆟。㆒個保証㆟的

月入或兩個保證㆟的月入之和須不少於 2 5 ,00 0 元。

4 .  公屋住戶或資助房屋計劃的業主公屋住戶或資助房屋計劃的業主公屋住戶或資助房屋計劃的業主公屋住戶或資助房屋計劃的業主 :

除以長者身分得到有關資助房屋福利的㆟士外，其他公屋住戶或資助房屋計

劃的長者均可申請，但須在申請成功後，放棄有關戶藉或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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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議的租住權費建議的租住權費建議的租住權費建議的租住權費

1 .  平均租住權費平均租住權費平均租住權費平均租住權費

平均租住權費平均租住權費平均租住權費平均租住權費

入住時年齡入住時年齡入住時年齡入住時年齡* 牛頭角牛頭角牛頭角牛頭角 將軍澳將軍澳將軍澳將軍澳

開放式單位

(實用面積
2 2m 2  )

㆒房單位

(實用面積
3 4m 2  )

開放式單位

(實用面積
2 5m 2  )

㆒房單位

(實用面積
3 7m 2  )

6 0 -6 4 $ 3 80 ,0 00 $ 5 90 ,0 00 $ 3 60 ,0 00 $ 5 40 ,0 00

6 5 -6 9 $ 3 40 ,0 00 $ 5 30 ,0 00 $ 3 30 ,0 00 $ 4 80 ,0 00

7 0 -7 4 $ 3 20 ,0 00 $ 5 00 ,0 00 $ 3 10 ,0 00 $ 4 60 ,0 00

7 5 及以㆖ $ 3 00 ,0 00 $ 4 70 ,0 00 $ 2 90 ,0 00 $ 4 30 ,0 00

*㆓㆟組合以較年輕者的年齡計算租住權費

2 .  建議租住權費餘款建議租住權費餘款建議租住權費餘款建議租住權費餘款

居住年期居住年期居住年期居住年期 租住權費餘款的百分比租住權費餘款的百分比租住權費餘款的百分比租住權費餘款的百分比

1 7 0 .0 0%
2 6 5 .7 1%
3 6 1 .4 3%
4 5 7 .1 4%
5 5 2 .8 6%
6 4 8 .5 7%
7 4 4 .2 9%
8 4 0 .0 0%
9 3 5 .7 1%

1 0 3 1 .4 3%
1 1 2 7 .1 4%
1 2 2 2 .8 6%
1 3 1 8 .5 7%
1 4 1 4 .2 9%

1 5 年或以㆖ 1 0 .0 0%

為照顧通漲帶來的影響，房屋協會會為租住權費餘款提供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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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費用其他費用其他費用其他費用

1 . 月費月費月費月費

開放式單位開放式單位開放式單位開放式單位 ㆒房單位㆒房單位㆒房單位㆒房單位

單㆟單㆟單㆟單㆟ 雙㆟雙㆟雙㆟雙㆟ 單㆟單㆟單㆟單㆟ 雙㆟雙㆟雙㆟雙㆟

$ 1 ,0 70 $ 1 ,3 70 $ 1 ,5 90 $ 1 ,8 90

月費包括㆘列項目：

•  管理費
•  專業護理㆟員當值的 24 小時緊急呼援服務
•  文娛康樂活動
•  個㆟護理計劃
•  健康及生活講座及輔導
•  每季基本健康檢查
•  每年醫療諮詢、健康評估以及詳細檢查
•  社區活動
•  協助定立起居計劃及轉介服務


